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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 

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          2021 年 1 月 28 日 

 

【动态导读】 

 
 

1.省普查办赴省水利厅和省生态环境厅调研普查工作 

2.省交通运输厅赴白河县开展培训及调研工作 

3.气象部门积极推进普查工作 

4.试点工作进展 

5.简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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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省普查办赴省水利厅和省生态环境厅调研普查工作，

详细了解部门普查工作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、困难，并对省级

普查实施方案编制进行了探讨。 

省水利厅自普查工作开展以来，及时成立了普查项目组和技

术专家组，研究技术路线，统计已有成果，编制并印发了白河县

水旱灾害风险普查实施方案，组织技术力量驻白河县持续指导工

作，推进白河县普查工作有序开展。下一步，省水利厅将继续督

导市县水利部门积极开展普查工作，采用清单式操作模式明确各

市县普查的进度和工作安排，及时掌握普查动态，确保普查任务

高质量完成。省生态环境厅积极与生态环境部对接，明确了我省

普查任务和分工。 

 

为进一步做好我省公路水路承灾体普查工作，省交通运输厅

组织省公路局、省高速集团、省交通集团、省水路交通中心、省

规划设计院，西安市、榆林市、安康市交通运输局，灞桥区、神

木市、白河县交通运输局等相关单位赴白河县开展交通部门普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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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务培训及调研工作。 

培训会上，技术专家结合“技术指南”、“常见问题及案例分

析”等对普查业务关键点进行了深度解析，公路处处长芦军对 3

个试点县交通部门普查任务进行了安排部署。 

工作组一行还实地调研了白河县公路、水路自然灾害风险

点，查看了崩塌、滑坡、泥石流、沉陷与塌陷、水毁五种类型灾

害点及港口普查试点，现场强调了数据采集注意事项和风险定级

判定依据。 

省气象局在《全国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技术规范》的基础

上，结合陕西实际，修改和完善 8 种气象灾害致灾因子选取、权

重设置、任务分工等，形成了《陕西省气象灾害风险普查技术细

则》，完成了 3 个试点县气象灾害致灾因子数据分析、统计和整

理，对试点县上报的历史灾情数据进行审核。 

灞桥区、神木市、白河县气象局依托气象系统历年数据，积

极与应急管理、自然资源、农业农村、档案、地方志等部门对接，

收集了 1978-2020 年历史气象灾害基础数据。 

灞桥区：①应急管理部门已完成 22 个部门、7 个街道（不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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浐灞、国际港务区）的普查调查表系统录入，按照新的技术规范

要求，正在进行调查表格补充更新。②自然资源部门已收集 25

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基础资料及 2016 年地质灾害相关资料，完

成道路、水系、建筑、等高线、高程点在高分影像上的解译解译，

完成 2 个灾害点的外业取证工作，内业已完成 20%，外业核查工

作已完成 5%。③气象部门已收集或下载 12 个区域站逐小时气温、

降雨量、风速、风向数据，已完成 22%。④交通部门已完成 G210、

S518、S102、S101 国省干线共计 80km（省级完成）和 4 条县道

共计 37.4km、237 条农村道路共计 210km 的路线信息核查及典型

路段举证、灾害风险点采集和系统填报工作，内业已完成 45%，

外业核查工作已完成 50%。⑤住建部门已完成 127 条市政道路、9

座市政桥梁、44 条供水管线、1 座供水厂信息调查表的收集工作，

以及 85 条市政道路和部分供水管线在系统中的填报工作及矢量

勾绘，内业已完成 30%。⑥林业部门已完成灞桥区可燃物标准地

选取方案及野外火源调查内容；通过对比 2006 年森林资源调查

数据与 2020 年高分数据，勾画出林地转非、非林地转林地的图

斑。 

神木市：①应急管理部门牵头负责任务共录入信息 1433 条，

其中自然灾害承灾体信息 261 条，减灾资源信息 901 条，重点隐

患信息 191 条，历史灾害信息 90 条，内业已完成 95%，外业核查

工作已完成 98%。②自然资源部门已完成 20 个乡镇（街道）在册

206 处（滑坡 36 处、崩塌 153 处、地面塌陷 17 处）地质灾害隐

患点的核查工作、73 处疑似地质灾害隐患点的遥感解译和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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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:5 万地质灾害排查共 7635km
2
，完成率 100％。③气象部门已收

集神木市基础气象数据 13 大要素约 23295 条，并从应急管理局、

县志办、农业农村局、自然资源管理局、供电公司等部门收集气

象灾害历史灾情数据。④交通部门已完成 300 公里道路风险普查

工作，已完成 10%。⑤住建部门、林业部门由于普查资金缺口较

大，暂未开展工作。 

白河县：①应急管理部门已完成 420 个点位数据核对和信息

录入，家庭减灾能力调查 391 份，根据近期技术规范调整对新增

内容开展调查。②自然资源部门调查 11 个乡镇的各类地质灾害

点 245 处，其中在册地质灾害点 180 处，遥感解译点核查 53 处，

各镇、村上报调查点共 12 处。③住建部门已完成市政公路、水

厂、输水管线、供水管线调查，利用不动产数据完成 500 户城镇

房屋信息的录入和 150 户城镇房屋现场核查。④水利部门实地测

量河道纵断面 24 处、横断面 116 处、阻水建筑物 74 座、洪痕调

查 46 处、转移路线及安全点 67 处，收集 11 个集镇河道水文信

息，分析暴雨洪水和城集镇现状防洪能力，划定危险区，确定动

态预警指标。⑤交通部门已完成县道、乡道、11 个镇的村组公路

及个别水路风险点的采集。⑥气象部门已完成基础数据收集工

作，依托气象历年数据及部门灾情统计，完成了历史灾害基础数

据收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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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 1 月 26-27 日，省普查办工作组对省级实施方案进行集中

讨论、修改，形成了《省级普查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第二版）》，

近期将向各成员单位征求第二轮意见。 

▲ 近日，渭南市普查办印发了《渭南市第一次全国自然灾

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、人员组成及工作专班任务

分工》和《渭南市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办

公室工作规则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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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、成员，省应急厅厅领导。 

抄送：省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、副主任、成员。 

各设区市、杨凌示范区、韩城市普查领导小组及办公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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